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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车站摔倒谁之过？大巴车司机站了出来
时间：5月25日 地点：桐乡法院

“我从业十几年，只看到过许阿姨一个人在候车
大厅摔倒，当时地面确实是湿的，我印象很深。”大巴
车司机张师傅为许阿姨作证道。

许阿姨是上海人，两年前，她和朋友准备坐大巴
车从桐乡返回上海，在桐乡客运中心检票口检票时，
因为地面湿滑，许阿姨摔倒了。这一摔，许阿姨伤得
不轻，2015年4月，经司法机构鉴定，构成九级伤残。

今年2月，许阿姨将汽车运输公司告上法庭，并
索赔31万余元。她认为，运输公司作为承运人，没
有对场地进行妥善管理，危害到了旅客人身安全，应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但运输公司方面称，许阿姨的诉请没有事实依
据，而且事故发生的时间离起诉的时间相隔较远，
很多情况无法核实也没有证据证明，要求法院驳回

诉请。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许阿姨要提供证据

证明运输公司存在过错。但在案子审理中，除了与
她同行的朋友黄某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而黄某
与许阿姨存在利害关系，证明效力也不强。

许阿姨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但汽车运输公司
表示，现场的监控录像只保留三个月，且距事发将近
两年，查不到任何记录。之后，法院又去派出所调取
报案记录，可是报案时间在事发后的几天，且派出所
只是作了登记，没有更进一步的详细资料。

看着案子没有进展，许阿姨心急如焚。直到司
机张师傅的出现，案子终于峰回路转。

原来，承办法官前往运输公司调查时，根据许阿
姨提供的汽车班次，辗转找到了当时搭载许阿姨的

客车司机。巧的是，司机张师傅清楚地记得两年前
许阿姨摔倒的事情，并且记得当时地面是湿的。

经审理，法院认为汽车运输公司对管理范围
内的他人人身安全负有保障义务，应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车站内铺设有地砖，在清洁地面后应
当及时将地面拖干，且应设置警示标识。但汽
运公司未能及时处理地面的水渍，许阿姨在车
站内水渍处滑倒与运输公司未尽保障义务有关，
水渍与摔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运输公司应当承
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同时，许阿姨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应当注意到地面情况，自身要承担
主要责任。

最后法院判决许阿姨自负70%责任，运输公司
负30%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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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给老人谋福利，不料竟然犯了法
时间：5月26日 地点：黄岩法院

郑某、陈某、方某等五位老人，因开设赌场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至管制六个
月不等。

本意是给村里的老人们谋福利，不料好事没做
成反而触犯了法律，这是郑某他们始料未及的。

郑某说，去年年底，他开始担任黄岩院桥镇前郑
村老人协会会长。看到老人协会的物资长期空置，
有村民经常借这个地方玩牌，他就动了心思，决定找
几名老人值班“抽头”，借空置房搞点“创收”。

郑某的“邀请函”一发出，陈某、方某、郑道某、郑
某宝四位老人立即报名参加值班。

于是，郑某开始安排四位老人每人一周轮流值
班，“抽头”获利70%用于给村里老人发放福利，30%
则作为值班老人的“辛苦费”。赌场开张后，每天参

赌的人或多或少，春节期间人气特别旺。
今年3月9日，警方接到经常有人在老年协会

聚赌的群众举报，当即赶至现场，当场查获相关涉
赌人员。

经法院审理查明，去年 12 月上旬至今年 3 月 9
日，该赌场共“抽头”获利19800元，陈某等四位老人
分别获利1000多元。案发后，四位老人先后向公安
机关和法院退缴了违法所得。

法院审理后认为，郑某以营利为目的，开设赌
场，组织、招引人员参与赌博，并从中“抽头”获利，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陈某、方某、郑道某、郑某宝明
知他人开设赌场而提供服务，帮助赌博犯罪活动实
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依法
予以惩处。

闺蜜约她到家里吃饭，其实是盯上了她的包
时间：5月26日 地点：青田法院

小静和小伊本来是一对要好的闺蜜，但因为小
伊的一时贪念，不仅令姐妹感情破裂，也让小伊自己
站到了法庭上。

今年3月4日上午，小伊给小静打了个电话，热
情邀请她到自己家里来吃饭。因为小静很快要回河
南老家，两人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见面，小伊说，想
趁好友还在青田好好聚一聚。小静自然满心欢喜，
她说自己还在收拾行李，让小伊到她家先等等，再一
起去买菜做饭。

小伊到的时候，小静正好在洗澡，小伊自己找了
些零食吃以打发时间。在小静卧室，小伊发现了一

个藏在桌子底下的单肩包，打开一看，里面有厚厚一
叠百元大钞。因为怕被闺蜜发现自己偷看她的包，
小伊赶紧把包整理好放回原处。可那叠钱的影子再
也无法抹去，小伊找了个借口离开。回家路上，她下
决心要把那叠钱搞到手。

因为本来当天就说好一起吃饭，中午时分，小静
如约来到小伊家，随手把包放在了厨房的凳子上，开
始张罗饭菜。小伊见状，故意把她的包拿到客厅沙
发上，顺手拿走钥匙。随后，小伊借口出门买饮料，
直奔小静家。

小伊很快找到了单肩包，把它装进自己带来的

袋子里后，故意把小静家翻乱，制造被人入室盗窃的
假象。接着，小伊把袋子藏到婆婆家，买了一瓶饮料
后急匆匆地赶回家和小静吃饭。

得手后，小伊有些过意不去，纠结了一番。第二
天，她给小静打电话想探探口风，谁知小静正好在派
出所看监控。小伊怕自己露馅，便说到派出所陪她，
刚到派出所就被民警抓了。

经 查 ，单 肩 包 里 不 仅 有 现 金 5800 元 ，还 有
一 条 金 项 链 及 一 块 男 士 手 表 。 法 院 以 盗 窃 罪
判处小伊有期徒刑 8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3000 元。

微商可不是啥都能卖，两个创业小伙吃了大亏
时间：5月24日 地点：松阳法院

如今微商铺天盖地，似乎什么都在卖，服饰、包
包、化妆品……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放到
微信上交易，师某和顾某就是因此吃了大亏。

师某今年28岁，山东人，顾某比师某小3岁，都
是打算靠做微商创业的年轻人。

2014 年 10 月开始，师某听说经营香烟的利润
高，便开始在网上代理销售多种品牌的卷烟，并把香
烟的照片发布到QQ和微信朋友圈里进行宣传。

师某的套路一般是这样的：买家与他联系，确认
购买某牌子香烟后，师某再将买家的身份信息、收货
地址、联系方式、需要的香烟种类和数量等信息发送
给上家，由上家负责发货。买家再通过支付宝和微
信钱包等方式将烟款转给师某，师某再转给上家，从
中赚取差价。

师某不仅有上家，同时他也经常招聘下级代
理。顾某本来也是自己在网上卖香烟，后来成为
师某的下家，多次通过 QQ 向师某购买卷烟，从中

获利。
但师某和顾某做微商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

久。2015年9月30日，谢某在顾某的网店购买了一
条软中华香烟后，怀疑香烟质量有问题，便将香烟送
到了松阳烟草局进行鉴定。经鉴定，谢某所购的香
烟系假冒伪劣卷烟。

顾某和上家师某都没有烟草专卖许可证，却在
网上销售假冒卷烟，松阳烟草局深入调查后将案子
移送到当地公安部门。

截至案发，师某和顾某已分别非法销售卷烟达
20余万元，个人分别获利2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顾某和师某被以非法经营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缓刑 2 年，并处罚金 4 万
元，对两人退出的违法所得各2万元予以追缴。


